用愛抗癌‧永不放棄

——「抗癌圓夢助學金」頒發辦法
我們不讓任何罹癌學生孤獨面對癌症
癌症學子在漫長的治療期間，不僅要面對冰冷寂寞的病房，還要忍受無法上學和同學玩的寂寞，更必須忍受治療過程中帶來種種的痛苦與不適；而罹癌學子的家長，則必須奔波於醫院、家中和工作之間，生活的開銷、醫療的支出等，對於家庭經濟來說更是一筆沉重的重擔，需要社會伸出援手助一臂之力，並陪伴罹癌學子及其家屬走過抗癌的艱辛過程。
1、 宗旨：確保沒有任何一位罹癌學生孤獨面對癌症——為鼓勵罹癌學子勇敢抗癌、熱愛生命之精神，同時也為罹癌學子沉重的醫療開銷盡一份心力，成立「抗癌圓夢助學金」，藉由助學金的頒發，將罹癌同學對抗癌魔的生命故事傳出去，為更多正在為生命搏鬥的人加油打氣，也一圓罹癌學子心中小小夢想。
2、 主辦：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。
3、 對象：保有學籍之罹癌學子（30歲以內，曾獲本會頒發抗癌圓夢助學金者，若再次申請，本會保有決議獲獎資格之權力。)
4、 獎助金：每年不分年級及名額，每名助學金新台幣20,000元整。
5、 愛（癌）童之家：（位於新北市新店區新烏路一段11巷21號5樓頂大觀義工成長營）榮獲抗癌圓夢助學金者，其中18歲以下罹癌學子及其主要照顧者，因醫療過程中急需免費短期住宿，因床位有限，以中低收入或近貧專案家庭為優先。
6、 獎助金來源：本會自籌。
7、 申請類別、標準：
1. 勇敢事蹟：不畏抗癌痛苦，而能呈現其抗癌的勇氣與毅力足資褒揚者。
2. 愛心事蹟：除自身勇敢抗癌外，更將自己抗病的過程與病友分享，鼓勵病友勇敢抗癌或其他愛心事蹟，散發人性之光與熱足資褒揚者。
3. 努力事蹟：勇敢抗癌，不因抗癌而中斷學業，仍能努力不懈，超越病痛帶來的不適，其對生命的熱愛可讓世人學習褒揚者。
8、 推薦辦法：
1. 推薦請使用規定之推薦表，填妥申請類別，抗癌歷程或特殊事件等，並檢具有關證明資料文件。
2. 請附候選人自傳一篇（可由候選人親撰或由親友、老師、推薦人代筆，至少一千字），內容包含候選人自我及家庭成員介紹、家中經濟狀況、獲得獎助學金想做的事情、對癌症的想法與想跟社會大眾呼籲或分享的心得。
3. 請附候選人優良事蹟之有關照片十張（包括二吋照片二張及生活照十張）。
9、 推薦時間：索取申請表後，於一個月內備妥資料，紙本或電郵本會。(本會依照收件時間及申請資料完整度，保有決定安排受獎時間、地點之權力。)
10、 評審：由本會董監事組成4~5人之評審小組評審之。
11、 表揚：
1. 罹癌學子圓夢助學金的頒發，由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每年透過公開的儀式，如:記者會、校園，向社會、大眾傳播及網路介紹表揚，以茲鼓勵。
2. 仍在醫院治療中之罹癌學子，則由本會工作人員過年送愛到全國大小醫院中個別頒發、陪伴。
12、 主辦：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（電話：02-29178770、傳真：02-29178768、地址：231新北市新店區明德路52號3樓、網址：http://www.ta.org.tw、電郵：ta88ms17@gmail.com）。

13、 附記：如發現有特殊狀況或緊急事件，本基金會應主動遴選，經評審委員會同意後頒發獎金，以資鼓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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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

抗癌圓夢助學金申請表
	請浮貼大頭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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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抗癌經過、表現(學業、才藝及其他)、夢想:

	申請人姓名
	
	關係
	

	注意事項:

1. 獲選之學生同意配合出席頒獎典禮等相關活動。

2. 所投稿之文章與照片，授權予本會運用、重製並做為文宣、媒體報導內容。
3. 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有說明與解釋之權利。

	我已充分了解【用愛抗癌‧永不放棄－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抗癌圓夢助學金】之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，且無任何異議，並同意配合主辦單位之活動規劃及規定。
	簽名:


※別忘了檢附1000字自傳(包括:最難忘的事、最感恩的人、最大的希望、最棒的才藝、最想完成的夢想)、生活照片10張、二吋照片2張!
